
昆明市官渡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5年官渡区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经费项目

项目名称

官渡区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专项经费

立项依据

1.人事部财政部头于印发《关于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计发离退休费等问题的实施办法》的通知（国人部发〔2006〕60号）

2.《关于我省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计发商退休费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云工改〔2006〕4号）

3.《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转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关于调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工资标准和增加机关事业单位离休人员离休费三个实施办法的道知》（云政办发 〔2016〕107号）

4.《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关于调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木工资标准和增加机关事业单位离休人员离休费三个实施办法的通知》（云政办发〔2018〕110号）

5.《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机关公务员津贴补贴规范方案〉的通知》（云政发〔2007〕58号）

6.《民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有关问题的通知》（民发〔2011〕192号）

7.《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云人社发〔2010〕128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昆明市官渡区社会保险中心
组织机构代码：4314008071

地址：昆明市官渡区云秀路2898号
联系电话：0871-67199551

法人代表：曾浩野

经费来源：财政拨款

单位概况：

昆明市官渡区社会保险中心的主要职能是宣传贯彻执行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法规。统筹管理全区城镇职工、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办理养老、工伤、失业保险，发放社会保险待遇。
四、项目基本概况

官渡区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经费用于发放官渡区机关事业单位离休费、离休及退休生活补助、铁路移交中小学退休教师待遇差财政补助、离退休人员死亡抚恤、职工遗属生活补助。2025年项目总金额68,000,000.00元，官渡区超过5,500名离退休人员及遗属可以享受补助。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为确保资金安全规范使用，成立项目实施小组，由官渡区社保中心社会化发放科及基金财务科负责组织实施，稽核科对实施过程进行监督。履行社会保险法律法规赋予的提供社会保险服务、发放社会保险待遇的职责职能。

资金使用参照《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财社〔2017〕144号、《云南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基金支付流程及财务结算管理规定（暂行）》、《官渡区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流程及财务结算管理规定》执行。由社会化发放科每月15日前出具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经费拨款通知给基金财务科，并通过社银平台推送发放人员明细给合作银行，基金财务科经过财务审批程序后于当月20日至25日将资金拨付至合作银行代发户，由合作银行发放退休人员独子费至个人银行账户。离休费、铁路移交中小学退休教师待遇差补助、丧葬抚恤费、遗属补贴，由我中心直接发放至享受待遇人员所在单位。

六、资金安排情况

项目安排资金68,000,000.00元，全部为区级财政资金。

1.2025年预计退休人员达到5800人，全年需发放统筹外退休金46,000,000.00元；

2.2025年100名铁路移交中小学财政补差退休金需发放6,000,000.00元；

3.2025年21名离休人员离休金需发放3,500,000.00元。

4.2025年官渡区机关事业单位死亡人员丧葬抚恤金预算资金10,000,000.00元。

机关事业单位遗属共计213人，全年遗属补贴预算资金2,500,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官渡区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经费每月20日至25日发放。
八、项目实施成效

提高了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待遇。
九、项目绩效目标表

	绩效指标
	评（扣）分标准
	指标内容
	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属性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享受财政补贴退休人数
	>=
	5400
	人
	定量指标
	获补助人数大于指标值得满分。
	反映享受财政补贴退休人员的数量情况。
	设定依据为官渡区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数，数据来源于银海系统。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享受财政补贴离休人数
	<=
	20
	人
	定量指标
	获补助人数小于等于22人，得满分。
	反映享受财政补贴离休人员的数量情况。
	设定依据为官渡区机关事业单位离休人数，数据来统计报表。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享受遗属补助人数
	>=
	220
	人
	定量指标
	获补助人数大于指标值得满分。
	反映享受财政补贴遗属人员的数量情况。
	设定依据为官渡区机关事业单位遗属人数，数据来统计报表。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享受财政补贴对象准确率
	=
	100
	%
	定量指标
	准确率达到100%得满分，每降低一个百分点扣一分。
	反映获补助对象认定的准确性情况。
获补对象准确率=抽检符合标准的补助对象数/抽检实际补助对象数*100%
	数据来源于银海系统。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兑现准确率
	=
	100
	%
	定量指标
	准确率达到100%得满分，每降低一个百分点扣一分。
	反映补助准确发放的情况。
补助兑现准确率=补助兑付额/应付额*100%
	数据来源于统计报表。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获补覆盖率
	=
	100
	%
	定量指标
	覆盖率达到100%得满分，每降低一个百分点扣一分。
	获补覆盖率=实际获得补助人数/申请符合标准人数*100%
	数据来源于统计报表。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发放及时率
	=
	100
	%
	定量指标
	发放及时率达到100%得满分，每降低一个百分点扣一分。
	反映发放单位及时发放补助资金的情况。
发放及时率=在时限内发放资金/应发放资金*100%
	数据来源于财务原始凭证。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政策知晓率
	>=
	95
	%
	定量指标
	政策知晓率达到95%得满分，每降低一个百分点扣一分。
	反映补助政策的宣传效果情况。
政策知晓率=调查中补助政策知晓人数/调查总人数*100%
	数据来源于随机调查。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对象满意度
	>=
	95
	%
	定量指标
	受益对象满意度达到95%得满分，每降低一个百分点扣一分。
	反映获补助受益对象的满意程度。
	数据来源于随机调查。


昆明市官渡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5年企业退休人员独生子女费项目

项目名称

企业退休人员独生子女费专项补助资金

立项依据

根据《云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与《云南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管理办法》的规定，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持有《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退休人员可享受退休上年度云南省平均退休工资5%的补贴。
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昆明市官渡区社会保险中心
组织机构代码：4314008071

地址：昆明市官渡区云秀路2898号
联系电话：0871-67199551

法人代表：曾浩野

经费来源：财政拨款

单位概况：

昆明市官渡区社会保险中心的主要职能是宣传贯彻执行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法规。统筹管理全区城镇职工、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办理养老、工伤、失业保险，发放社会保险待遇。
项目基本概况

企业退休人员独生子女费是支付给企业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退休人员的计划生育奖励金。2025年此项目总金额36,578,700.00元，其中区级财政承担27,500,000.00元，官渡区超过22,000名退休人员可以享受独子费补助。

项目实施内容

为确保资金安全规范使用，成立项目实施小组，由官渡区社保中心社会化发放科及基金财务科负责组织实施，稽核科对实施过程进行监督。履行社会保险法律法规赋予的提供社会保险服务、发放社会保险待遇的职责职能。

资金使用参照《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财社〔2017〕144号、《云南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基金支付流程及财务结算管理规定（暂行）》、《官渡区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流程及财务结算管理规定》执行。由社会化发放科每月15日前出具企业退休人员独生子女费拨款通知给基金财务科，并通过社银平台推送发放人员明细给合作银行，基金财务科经过财务审批程序后于当月20日至25日将资金拨付至合作银行，由合作银行发放退休人员独子费至个人银行账户。

资金安排情况

从2015年起，企业退休人员独生子女费下划县（区）属地管理，由县（区）级财政安排预算，不得在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列支。2015年起，市级财政下划官渡区基数9,078,700.00元，用于企业退休人员独生子女费发放，以后年度此基数不再变更。因享受独子费企业退休人员逐年增加，市级财政下划基数已无法保证该项资金按时足额发放，需进行区级资金预算以保证发放。我区现有领取独子费企业及自谋职业退休人员24517人，因婴儿潮时期出生人口集中达到退休年龄，预计2025年新增领取独子费退休人员2600人，2025年新退人员独子费发放标准预计为185元/人/月（2024年标准171.55元/人/月），全年新增退休人员独子费发放需要5,500,000.00元，2025年预算区级资金27,500,000.00元，市级转移支付9,078,700.00元以保证该项资金按时足额发放。

项目实施计划

企业退休人员独子费每月20日至25日期间同退休人员养老金一同发放至退休人员个人银行卡。
项目实施成效

根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21年新规规定，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按照规定应当享受计划生育家庭老年人奖励扶助的，继续享受相关奖励扶助，并在老年人福利、养老服务等服务等方面给予必要的优先和照顾。企业退休人员独生子女费可以提高上述人员养老待遇，实现对其生活上的补助。

项目绩效目标表

	绩效指标
	评（扣）分标准
	指标内容
	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属性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独子费对象数
	>=
	26000
	人
	定量指标
	发放独子费人员数若低于银海系统中应享受补助人员数，不得分。
	反映获补助人员、企业的数量情况，也适用补贴、资助等形式的补助。
	昆明市财政局、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下划企业退休人员独生子女费的通知》（昆财社〔2015〕57号）。数据来源于银海系统。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获补对象准确率
	=
	100
	%
	定量指标
	获补对象准确率每降低一个百分点，扣一分。
	反映获补助对象认定的准确性情况。
获补对象准确率=抽检符合标准的补助对象数/抽检实际补助对象数*100%
	数据来源于银海系统。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企业退休人员独子费兑现准确率
	=
	100
	%
	定量指标
	兑现准确率每降低一个百分点，扣一分。
	反映补助准确发放的情况。
补助兑现准确率=补助兑付额/应付额*100%
	数据来源于银海系统。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企业退休人员独子费社会化发放率
	=
	100
	%
	定量指标
	全部采用社会化发放方式，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反映补助资金社会化发放的比例情况。
补助社会化发放率=采用社会化发放的补助资金数/发放补助资金总额*100%
	退休人员独子费发放时间与养老金发放方式时间一致，采用社会化发放方式。数据来源于银海系统。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发放及时率
	=
	100
	%
	定量指标
	及时发放，得满分；非不可抗力导致发放推迟，不得分。
	反映发放单位及时发放补助资金的情况。
发放及时率=在时限内发放资金/应发放资金*100%
	退休人员独子费发放时间与养老金发放时间一致，每月20-25日及时发放。数据来源于财务会计凭证。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带动人均增收
	>=
	90.00
	元
	定量指标
	根据相关增资政策及时增加退休人员独子费得满分。
	反映补助带动人均增收的情况。
	昆明市财政局、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下划企业退休人员独生子女费的通知》（昆财社〔2015〕57号）。数据来源于银海系统。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政策知晓率
	>=
	90
	%
	定量指标
	政策知晓率>=90%,得满分；低于90%，每降低一个百分点，扣一分。
	反映补助政策的宣传效果情况。
政策知晓率=调查中补助政策知晓人数/调查总人数*100%
	昆明市财政局、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下划企业退休人员独生子女费的通知》（昆财社〔2015〕57号）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对象满意度
	>=
	97
	%
	定量指标
	受益对象满意度>=97%,得满分；低于97%，每降低一个百分点，扣一分。
	反映获补助受益对象的满意程度。
	数据来源于随机调查。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获补助对象对补助发放方式的满意度
	>=
	99
	%
	定量指标
	受益对象满意度>=97%,得满分；低于97%，每降低一个百分点，扣一分。
	反映获补助受益对象对补助发放方式的满意程度。
	数据来源于随机调查。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投诉率
	<=
	1
	%
	定量指标
	群众投诉率高于1%不得分，低于1%，得满分。
	反映群众对企业退休人员独子费发放得投诉率。
	数据来源于随机调查。


